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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

2017 年上海市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简章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35 号）文件精神，探索“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成绩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”，致力于培养

具有国际视野、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，我校 2017

年在上海市开展综合评价录取试点。

一、选拔对象

本计划的选拔对象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资格的优秀高中

毕业生（含往届生）；

2.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（不含体育与健身、艺术、劳动技

术，共 10门）成绩均须合格；

3.由于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各专业皆以中英文并重，非英语

语言考生请慎重报考。

二、招生计划及专业

2017 年我校在上海市投放完全依据高考成绩招生计划（预计 10

名）的同时，单独投放综合评价招生计划，预计 40 名，均安排在本

科提前批次录取。具体招生代码、招生专业及计划以上海市教育考

试院的公布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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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实施大类招生，按照试验班大类进行录取。学生入学后，

首年修读所在学院的基础及通识课程，第二学年在学院内选定主修

专业。

专业组科目要求 报考大类 专 业

科目无限制
经济管理试验班

市场营销

国际商务

·环球商务管理

·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

经济学

·应用经济学

·经济科学

金融学

会计

人文科学试验班 翻译

物理、化学、生命科学

理科试验班

统计学

·统计科学

·数据科学

·金融统计

数学与应用数学

·理论数学

·应用数学

·金融数学

生物信息学*（2017 年新增专业）

工科试验班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电子信息工程

新能源科学与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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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名程序

网上报名：登录学校 2017 年本科招生“综合评价报名系统”进

行注册，根据系统流程完成网上报名，4 月 15 日开放报名，报名截

止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31 日。

注册时须填写内容包括：个人基本信息，中学基本信息，高中

平时成绩等。确认填报信息无误后在线支付入学评核费，打印系统

自动生成的入学测试申请表，以便在参加入学测试时备查。

学校资料审核以网上填报信息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学生

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为准，考生无须邮寄送纸质申请表及各种证明的

纸质材料，考生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。考生及中学应对其提供

的材料负责。如有造假或不实信息，一经查实将取消考生的申请资

格；已经获得面试资格的，将取消认定；已经入学的，按教育部相

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选拔程序

1.资格审查:学校招生委员会根据考生填写的资料和上海市教

育考试院提供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资格审查，考生可于

2017 年 6 月 10 日后，登录“综合评价报名系统”查询是否获得参加

综合评价入学测试资格，查看测试的时间、地点。获得参加入学测

试资格的考生名单将会在学校网站公布。

2.入学测试：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，须于 6 月中旬参加学校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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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的入学测试。综合评价入学测试，强调对学生中英文表达能力和

综合理解分析能力的考察。

3.入围名单公示：入学测试结束后，根据学生综合素质测试情

况，确定入围学生名单。入围学生名单在学校网站公示，并在上海

市教育考试院备案。考生可以通过学校招生网站查询入围名单及入

学测试成绩。

4.志愿填报：经公示无异议的综合评价录取入围考生，在上海

市本科提前批次填报志愿。

五、录取办法

1.参加我校综合评价入学测试且入围的考生，其高考成绩须达

到 2017 年上海市自主招生控制线。

2.参加我校综合评价录取的考生，须在高考志愿本科提前批次

填报我校。

3.学校依据考生志愿，按考生综合评价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

录取。当综合评价成绩相同时，将依次以考生的高考成绩、入学测

试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的高低进行录取。

综合评价成绩=高考成绩（60%）+高校入学测试成绩（30%）+高

中学业水平成绩（10%）

综合评价录取总成绩满分为 660 分。其中，高考成绩按考生高

考分数的 60%比例计算；入学测试成绩满分为 198 分，按入学测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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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成绩计算；高中学业水平成绩满分为 66分，考生学业水平考试

成绩全部合格计 66分。

学校鼓励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（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

生物、信息学）竞赛省级赛区、全国作文竞赛、全国英语竞赛中获

得三等奖及以上的学生报考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学校招生工作严格遵循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德智体劳美

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。

2.政策性加分：符合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加分政策的加分，学校

予以认可。

3.入学后，学校将按照国家相关政策，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

况复查。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，按有

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，予以转专业或取消入学资格。

七、收费标准

2017-2018 学年学费：人民币九万五千元

2017-2018 学年住宿费：人民币一千二百元

八、资助学生政策

学校设置新生入学奖助学金，详见学校《2017 年香港中文大学

（深圳）新生入学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和《2017 年香港中文大学（深

圳）博文奖学金实施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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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招生工作的咨询、监督与申诉

学校招生委员会，电话：（0755）8427 3388

招生咨询部门：学校招生办公室

招生热线：（0755）8427 3500

传真号码：（0755）8427 3690

电子邮箱：admissions@cuhk.edu.cn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cuhk.edu.cn

通讯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001 号道远楼 322 室

邮政编码：5181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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